关于申报副高以上职称的教职工上交有关材料的紧急通知
校属有关单位：
    根据学校有关精神，今年学校副高以上职称推荐指标分配将根据申报人员的申报条件情况适当调整。为进一步摸清学校申报人员的业绩状况，现就申报人员提供原件材料的有关情况紧急通知如下：
一、
根据长理工大人[2009]8号文件，分“教学改革与建设成果”、“著作与论文”、“成果及业绩”三项提供符合文件规定的条件目录与原件。

二、
申报人员至少有一项达到学校申报条件才可向学校提交相关材料，无一项达标的申报人员如材料报到学校，学校审核发现后即予退还，并扣减相关单位一个推荐指标。

三、
每个申报人员的材料装袋提交，袋上注明学院、申报职称名称及姓名。

四、
提交的材料必须符合8号文件规定级别，不符合规定的论文、作品、成果等不需提交。

五、
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为7月17日上午12：00。

六、
材料提交地点：人事处专业技术职务管理科 

联系人： 陈燕   联系电话：85258611

                                      人事处
                                  201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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